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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香江控股”）对

外公布的《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深圳香江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

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西南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

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西南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西南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债券利率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8.48%。本期公司债

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票面利

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2 月 10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12

月



日至 2017 年 12 月 9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工作日）。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九、担保方式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全额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长期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

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十一、跟踪评级结果 

联合评级已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

评级报告。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评级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

期跟踪评级报告。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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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锦绣香江、成都香江紫钻及南京湾项目都有住宅项目推售，公司实现房地产

签约销售面积约 19.29 万平方米、签约销售金额约 25.39 亿元。 

2016 年，香江控股实现营业收入541,002.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79%；

利润总额 92,915.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69,029.22 万元，同比增长 61.03%。 

2017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808.24 万元，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39.1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38%，主要是

由于本期房地产业务中的增城项目结转面积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1、第一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5 月 28 日，香江控股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金海马持有的香江商业 100%股权和深圳大本

营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 

经评估，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20,203.07 万元，评估值为

246,426.86 万元，评估增值 226,223.79 万元，增值率 1119.75%。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万元 模拟净资产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香江商业 100%股权 16,393.87 183,023.20 166,629.33 1016.41% 

深圳大本营 100%股权 3,809.20 63,403.66 59,594.46 1564.49%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主要业务是家居商贸的招商运营，盈利来源为向商户收

取的稳定的租金和管理费。重组完成后，公司增加了家居商贸招商运营的业务，

优化了公司的业务和盈利结构，招商业务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入，增强了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通过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使公司成为“开发建设”与“招商运营”

双轮驱动的综合服务集团。 

2015 年 12 月 17 日，公司顺利完成重组配套资金 24.5 亿元的募集工作，

公司将严格按照约定将募集资金投入长沙高岭商贸城、南方国际金融传媒大厦、

增城翡翠绿洲十四期等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项目收益，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2、第二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12 月 21 日，香江控股召开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关联方南方香江、深圳金海马、香江集团持有的与

家居商贸业务相关的物业资产，具体包括南方香江持有的沈阳好天地 100%股权

（持有沈阳物业）、深圳金海马持有的深圳家福特 100%股权（持有深圳物业）

及长春物业和郑州物业，以及香江集团持有的广州物业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交易

方案及相关议案。 

本次重组拟注入股权类标的资产股东权益账面价值和物业类标的资产的账

面价值、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和评估增值率等情况如下表： 

项目-万元 净资产/资产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交易作价 

沈阳好天地 100%股权 23,063 121,698 98,634  428% 122,000 

深圳家福特 100%股权 2,763 41,272 38,509  1394% 41,000 

长春物业 12,669 21,214 8,545  67% 21,000 

郑州物业 20,259 35,673 15,414  76% 35,000 

广州物业 1,236 16,368 15,132  1224% 16,000 

合计 59,992 236,225 176,234  294% 235,000 

经交易双方协商，标的资产整体作价金额为 235,000 万元。其中以现金方

式支付 7 亿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16.5 亿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该次交易总金额的 100%，

即不超过 23.5 亿元。 

2016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香江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663 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申请。 

2015 年 10 月，公司完成对关联方深圳金海马持有的香江商业 100%股权和

深圳大本营 100%股权的收购，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业务线从商贸地产平台的开

发拓展到商铺的招商运营等领域，通过整合产业上下游，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公司成为“开发建设”与“招商运营”双轮驱动的综合服务集团。通过本次重组，公

司将拥有与招商业务相关的物业资产，将提高 “自有物业+自有招商运营”的模式



物业管理

及其他 
35,829.81 6.62% 27,662.28 6.53% 24,589.30 5.58% 

商贸物流

基地商业

物业销售 

194,132.12 35.88% 34,638.00 8.18% 138,558.34 31.44% 

合计 541,002.98 100.00% 423,337.06 100.00% 440,740.85 100.00% 

商品房、商铺及卖场销售是发行人的核心业务板块。最近三年，公司商品房、

商铺及卖场销售业务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03,255.63 万元、255,558.00 万元和

264,358.82万元，对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贡献分别为37.57%、60.37%和59.98%；

2016年，公司商贸物流基地商业物业销售收入有所增加，达到194,132.12万元，

对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贡献为 35.88%，符合公司向商贸物流产业为主的转型方





四、发行人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046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2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7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

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共 68,955.00 万元，已

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天健验[2014]7-102

号《验资报告》。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4年 12月 8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根据

经营管理的需要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项账户分别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华夏

支行（账号：05871765000001091）、招商银行广州天安支行（账号：

531900026510110）、南昌银行广州分行（账号：020900131300018）。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仅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根据发行人2014年12月8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

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根据经

营管理的需要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第四章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4 年 12



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评级已出具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

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评级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

评级报告。 



第八章 



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西南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履行了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2016年6月3日，西南证券出具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香江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年度）》。 

 



第十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

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不适用。 



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所有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可能产

生实质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6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本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16年度）》之签章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日 


